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570號

上  訴  人  劉馨正                   

選任辯護人  顏福松律師

            鄭智元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

194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選偵字第45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劉馨正有如原判決事實欄

（下稱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

人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上訴人

共同犯意圖使人不當選而傳播不實之事罪（尚犯加重誹謗

罪）刑。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

實之理由。

三、上訴意旨略以：（一）本件共犯羅文、溫婕羽（下稱羅文等

2人）與告訴人朱信強間早有重大仇怨，而有印製原判決附

表所示內容之不實文宣（下稱系爭不實文宣）攻擊朱信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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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惟其並未隨之起舞。羅文等2人竟蓄意以請吃海產為

由，將其與劉麟貴牽扯其中。羅文遭起訴後，擬找其幫忙脫

罪未果，復遭朱信強之威脅及利誘，聯手誣指其涉及本案。

選舉期間，羅文等2人皆在其競選服務處出入，其等竟於散

發之系爭不實文宣上具體署名散發者為羅文。則朱信強追究

羅文等2人之刑責，必然牽扯其本人。原判決只依據羅文等2

人不實、前後矛盾之供述，草率認其主導本案，與事實不

符，且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二）事實欄認定其於民國

107年l1月5日下午3時50分許，將檔案「朱信強.docx」傳至

溫婕羽手機等情。然羅文等2人關於此部分之證言，顯有重

大歧異，且羅文等2人提不出其傳檔案給溫婕羽手機之證

據。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事實之認定欠缺證據及理由。（三）

依羅文於第一審提出之監視器錄影光碟及譯文（下稱錄影光

碟及譯文）所示，只有羅文等2人前往高雄市美濃區（下稱

美濃區）中圳伯公土地公廟祈求勝選，沒有談論文宣內容及

如何散發文宣。該次在土地公廟見面之時間，係在羅文等2

人散發文宣之後，不可能談論文宣內容及如何散發文宣。是

羅文等2人之證言具有重大瑕疵，不得採為認定其有罪之依

據。（四）依羅文之證言，羅文為撇清與朱信強之關係，竟

證稱其與朱信強毫無恩怨，且供稱其與朱信強並不相識。原

判決一方面認定其有與羅文聯手打擊朱信強之動機，一方面

質疑羅文不可能只基於個人怨隙，即一人單獨涉案，而堅指

其涉案不移，有理由矛盾之違法。又羅文等2人分別關於其

等散發系爭不實文宣之代價或動機，是因為其答應給付新臺

幣（下同）l0萬元給溫婕羽，或介紹羅文工作等情之證言，

有重大矛盾，且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五）羅文等2

人均證稱與上訴人謀議散發系爭不實文宣之地點包括土地公

廟。原判決既採信羅文等2人對其不利之證言，然事實欄卻

未敘及該地點，僅籠統認定其在美濃區中正路之服務處、該

服務處對面之居所，指示羅文應儘速製作及發送系爭不實文

宣等情，有理由矛盾之違法。（六）羅文等2人是否與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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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有重大恩怨？何以願意散發具名之系爭不實文宣？願意自

行支付印刷系爭不實文宣之費用，並不怕遭朱信強提告刑事

責任？所為動機、原因為何等各節，為本案之基礎事實，原

審皆未予調查，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判

決不載理由之違法。

四、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

認事並不違背證據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證人之陳

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

採，法院本得依其採證職權之合法行使，予以斟酌。若其基

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

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原判決係綜合上

訴人部分之供詞、證人朱信強、蔡世珍、鍾清輝（以上3人

為告訴人）、羅文等2人、劉麟貴（以上3人為共同正犯）、

傅順豪（益陞數位印刷公司〔下稱益陞公司〕店長）之證

言、系爭不實文宣、錄影光碟及譯文、錄音檔對話譯文、第

一審勘驗筆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暨卷內相關證據

資料，相互勾稽，定其取捨，並於其理由欄（下稱理由欄）

二之㈠至㈢詳敘其認定上訴人與朱信強均為107年高雄市議

員選舉第一選區候選人，該次選舉之競選期間為107年11月1

4至23日間，劉麟貴為上訴人之助選人員；系爭文宣之內容

如何屬於不實事項；上訴人如何指示羅文印製及發送系爭不

實文宣，以及由劉麟貴督同羅文等2人前往益陞公司印製系

爭不實文宣，待印製完畢後由羅文駕車搭載溫婕羽沿途發送

等情，所為該當共同犯意圖使人不當選而傳播不實之事罪構

成要件之理由甚詳。另引據錄影光碟及譯文，說明其何以認

定：溫婕羽為本件之共犯；上訴人與溫婕羽於羅文散發本案

不實文宣後之107年11月10日凌晨，相約在美濃區中圳伯公

土地公廟見面之交談，依兩人交談內容，上訴人如何確有傳

送不實文宣內容予溫婕羽之旨。就上訴人所為劉麟貴並非其

助選員，沒有要求羅文到其服務處討論系爭不實文宣，也沒

有將系爭不實文宣以手機傳送給溫婕羽，是之後才知道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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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散發系爭不實文宣，本案是羅文故意對其栽贓等語；辯護

人所為上訴人、劉麟貴與系爭不實文宣無關；溫婕羽於第1

次警詢筆錄供稱係上訴人把系爭不實文宣親手交給羅文，嗣

後改稱是傳送檔案到溫婕羽之手機，足見其所述不實；羅文

提出錄影光碟及譯文時，稱是其與羅文等2人在場謀議散發

系爭不實文宣之事，然檔案內未見此事，足見羅文所述虛

偽，且羅文等2人就散發不實文宣之代價為何之所述，有所

矛盾，可見證述為不實在。羅文等2人與朱信強素有恩怨，

溫婕羽自陳朱信強對其表示不說出是一個人指使的話，我們

會很糟糕，即等於朱信強對她有威脅舉動，才會對其誣指等

語之辯解，認均不足採信，亦依調查所得，予以指駁。凡

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所為論列說明，與

卷證資料悉相符合。原審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

證據，本於事實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定其取捨，予以判斷

而為上訴人有罪之認定，尚非僅憑羅文等2人所為對上訴人

不利之證言、羅文提出之錄影光碟及譯文，即行論罪，並無

上訴意旨（一）至（三）所指判決不載理由、認定事實欠缺

證據或採證違法之情形。

五、原判決審酌羅文就其於本案所涉犯行之自白、溫婕羽之證言

及卷內其他相關證據資料，已敘明其認定羅文所為係受上訴

人指示，溫婕羽亦參與本案犯行之理由甚詳。至於羅文等2

人是否與朱信強早有恩怨、上訴人是否答應給付溫婕羽10萬

元及介紹羅文工作，屬於羅文等2人犯罪之動機，與羅文等2

人事後所為不利於上訴人證言乃犯罪後之態度，無必然之關

聯性。縱原判決一方面認定羅文與朱信強早有恩怨或上訴人

曾答應給付羅文等2人金錢、介紹工作，另方面本於證據法

則，採信羅文等2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言，亦無上訴意旨

（四）所指理由矛盾、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可言。

六、有關犯罪事實之記載，必須儘可能以時間、地點、態樣及其

他可資特定之方法予以描述，不致與其他犯罪互相混淆，並

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起訴，俾得為防禦之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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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被告之犯罪事實若經合法起訴，且不致與其他犯罪互相

混淆，無礙被告充分行使其訴訟防禦權，則法院在事實同一

之範圍內，自得本於職權認定犯罪事實，適用法律而為判

決。本件追加起訴書係起訴上訴人於其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

間（107年11月5日凌晨某時許），要求羅文前往該犯罪事實

欄所載地點（上訴人美濃區服務處）後，謀議由羅文與劉麟

貴共同印製不實文宣，以便發送等情。雖與事實欄認定之時

間（同年11月2日至5日凌晨間）、地點（上訴人美濃區中正

路之服務處、該服務處對面之居所）略有出入，但無礙於事

實之同一性。又原審審判長於審判期日，已就此部分事實訊

問上訴人有何意見，予其充分行使訴訟防禦權之機會，有審

判筆錄可稽。原判決另審酌卷內相關證據資料，本於採證職

權之行使，未採信羅文等2人關於上訴人與羅文間上開謀議

之地點尚包括土地公廟，而為上開時間、地點之認定，並無

不合。上訴意旨（五）之所指，依上開說明，並非適法之第

三審上訴理由。

七、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

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

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

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

定，若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自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未

為無益之調查，無違法可言。原判決綜合卷內證據資料，已

經載敘上訴人確有共同犯意圖使人不當選而傳播不實之事的

論證，原審本於確信而為獨立之判斷，以事證已臻明確，未

再就上訴意旨（六）所指各節，進行無益之調查，因於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自與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

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有別。

八、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係就原審採證職權之適法行使及於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之枝節，依憑己意指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之

爭執，亦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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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綜上，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上開得上訴

第三審之上訴，既屬不合法，從程序上駁回，則與之有想像

競合關係之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之輕罪部分（第一

審亦為有罪認定），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

列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本院無從併為實體上審判，

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洪兆隆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邱忠義

                                  法　官  鄧振球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修弘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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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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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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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570號
上  訴  人  劉馨正                    






選任辯護人  顏福松律師
            鄭智元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194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選偵字第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劉馨正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共同犯意圖使人不當選而傳播不實之事罪（尚犯加重誹謗罪）刑。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
三、上訴意旨略以：（一）本件共犯羅文、溫婕羽（下稱羅文等2人）與告訴人朱信強間早有重大仇怨，而有印製原判決附表所示內容之不實文宣（下稱系爭不實文宣）攻擊朱信強之舉，惟其並未隨之起舞。羅文等2人竟蓄意以請吃海產為由，將其與劉麟貴牽扯其中。羅文遭起訴後，擬找其幫忙脫罪未果，復遭朱信強之威脅及利誘，聯手誣指其涉及本案。選舉期間，羅文等2人皆在其競選服務處出入，其等竟於散發之系爭不實文宣上具體署名散發者為羅文。則朱信強追究羅文等2人之刑責，必然牽扯其本人。原判決只依據羅文等2人不實、前後矛盾之供述，草率認其主導本案，與事實不符，且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二）事實欄認定其於民國107年l1月5日下午3時50分許，將檔案「朱信強.docx」傳至溫婕羽手機等情。然羅文等2人關於此部分之證言，顯有重大歧異，且羅文等2人提不出其傳檔案給溫婕羽手機之證據。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事實之認定欠缺證據及理由。（三）依羅文於第一審提出之監視器錄影光碟及譯文（下稱錄影光碟及譯文）所示，只有羅文等2人前往高雄市美濃區（下稱美濃區）中圳伯公土地公廟祈求勝選，沒有談論文宣內容及如何散發文宣。該次在土地公廟見面之時間，係在羅文等2人散發文宣之後，不可能談論文宣內容及如何散發文宣。是羅文等2人之證言具有重大瑕疵，不得採為認定其有罪之依據。（四）依羅文之證言，羅文為撇清與朱信強之關係，竟證稱其與朱信強毫無恩怨，且供稱其與朱信強並不相識。原判決一方面認定其有與羅文聯手打擊朱信強之動機，一方面質疑羅文不可能只基於個人怨隙，即一人單獨涉案，而堅指其涉案不移，有理由矛盾之違法。又羅文等2人分別關於其等散發系爭不實文宣之代價或動機，是因為其答應給付新臺幣（下同）l0萬元給溫婕羽，或介紹羅文工作等情之證言，有重大矛盾，且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五）羅文等2人均證稱與上訴人謀議散發系爭不實文宣之地點包括土地公廟。原判決既採信羅文等2人對其不利之證言，然事實欄卻未敘及該地點，僅籠統認定其在美濃區中正路之服務處、該服務處對面之居所，指示羅文應儘速製作及發送系爭不實文宣等情，有理由矛盾之違法。（六）羅文等2人是否與朱信強有重大恩怨？何以願意散發具名之系爭不實文宣？願意自行支付印刷系爭不實文宣之費用，並不怕遭朱信強提告刑事責任？所為動機、原因為何等各節，為本案之基礎事實，原審皆未予調查，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
四、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證據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本得依其採證職權之合法行使，予以斟酌。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原判決係綜合上訴人部分之供詞、證人朱信強、蔡世珍、鍾清輝（以上3人為告訴人）、羅文等2人、劉麟貴（以上3人為共同正犯）、傅順豪（益陞數位印刷公司〔下稱益陞公司〕店長）之證言、系爭不實文宣、錄影光碟及譯文、錄音檔對話譯文、第一審勘驗筆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暨卷內相關證據資料，相互勾稽，定其取捨，並於其理由欄（下稱理由欄）二之㈠至㈢詳敘其認定上訴人與朱信強均為107年高雄市議員選舉第一選區候選人，該次選舉之競選期間為107年11月14至23日間，劉麟貴為上訴人之助選人員；系爭文宣之內容如何屬於不實事項；上訴人如何指示羅文印製及發送系爭不實文宣，以及由劉麟貴督同羅文等2人前往益陞公司印製系爭不實文宣，待印製完畢後由羅文駕車搭載溫婕羽沿途發送等情，所為該當共同犯意圖使人不當選而傳播不實之事罪構成要件之理由甚詳。另引據錄影光碟及譯文，說明其何以認定：溫婕羽為本件之共犯；上訴人與溫婕羽於羅文散發本案不實文宣後之107年11月10日凌晨，相約在美濃區中圳伯公土地公廟見面之交談，依兩人交談內容，上訴人如何確有傳送不實文宣內容予溫婕羽之旨。就上訴人所為劉麟貴並非其助選員，沒有要求羅文到其服務處討論系爭不實文宣，也沒有將系爭不實文宣以手機傳送給溫婕羽，是之後才知道羅文有散發系爭不實文宣，本案是羅文故意對其栽贓等語；辯護人所為上訴人、劉麟貴與系爭不實文宣無關；溫婕羽於第1次警詢筆錄供稱係上訴人把系爭不實文宣親手交給羅文，嗣後改稱是傳送檔案到溫婕羽之手機，足見其所述不實；羅文提出錄影光碟及譯文時，稱是其與羅文等2人在場謀議散發系爭不實文宣之事，然檔案內未見此事，足見羅文所述虛偽，且羅文等2人就散發不實文宣之代價為何之所述，有所矛盾，可見證述為不實在。羅文等2人與朱信強素有恩怨，溫婕羽自陳朱信強對其表示不說出是一個人指使的話，我們會很糟糕，即等於朱信強對她有威脅舉動，才會對其誣指等語之辯解，認均不足採信，亦依調查所得，予以指駁。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所為論列說明，與卷證資料悉相符合。原審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事實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定其取捨，予以判斷而為上訴人有罪之認定，尚非僅憑羅文等2人所為對上訴人不利之證言、羅文提出之錄影光碟及譯文，即行論罪，並無上訴意旨（一）至（三）所指判決不載理由、認定事實欠缺證據或採證違法之情形。
五、原判決審酌羅文就其於本案所涉犯行之自白、溫婕羽之證言及卷內其他相關證據資料，已敘明其認定羅文所為係受上訴人指示，溫婕羽亦參與本案犯行之理由甚詳。至於羅文等2人是否與朱信強早有恩怨、上訴人是否答應給付溫婕羽10萬元及介紹羅文工作，屬於羅文等2人犯罪之動機，與羅文等2人事後所為不利於上訴人證言乃犯罪後之態度，無必然之關聯性。縱原判決一方面認定羅文與朱信強早有恩怨或上訴人曾答應給付羅文等2人金錢、介紹工作，另方面本於證據法則，採信羅文等2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言，亦無上訴意旨（四）所指理由矛盾、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可言。
六、有關犯罪事實之記載，必須儘可能以時間、地點、態樣及其他可資特定之方法予以描述，不致與其他犯罪互相混淆，並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起訴，俾得為防禦之準備。被告之犯罪事實若經合法起訴，且不致與其他犯罪互相混淆，無礙被告充分行使其訴訟防禦權，則法院在事實同一之範圍內，自得本於職權認定犯罪事實，適用法律而為判決。本件追加起訴書係起訴上訴人於其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107年11月5日凌晨某時許），要求羅文前往該犯罪事實欄所載地點（上訴人美濃區服務處）後，謀議由羅文與劉麟貴共同印製不實文宣，以便發送等情。雖與事實欄認定之時間（同年11月2日至5日凌晨間）、地點（上訴人美濃區中正路之服務處、該服務處對面之居所）略有出入，但無礙於事實之同一性。又原審審判長於審判期日，已就此部分事實訊問上訴人有何意見，予其充分行使訴訟防禦權之機會，有審判筆錄可稽。原判決另審酌卷內相關證據資料，本於採證職權之行使，未採信羅文等2人關於上訴人與羅文間上開謀議之地點尚包括土地公廟，而為上開時間、地點之認定，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五）之所指，依上開說明，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七、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自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未為無益之調查，無違法可言。原判決綜合卷內證據資料，已經載敘上訴人確有共同犯意圖使人不當選而傳播不實之事的論證，原審本於確信而為獨立之判斷，以事證已臻明確，未再就上訴意旨（六）所指各節，進行無益之調查，因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與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有別。
八、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係就原審採證職權之適法行使及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之枝節，依憑己意指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之爭執，亦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
九、綜上，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上開得上訴第三審之上訴，既屬不合法，從程序上駁回，則與之有想像競合關係之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之輕罪部分（第一審亦為有罪認定），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本院無從併為實體上審判，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洪兆隆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邱忠義
                                  法　官  鄧振球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修弘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570號
上  訴  人  劉馨正                    



選任辯護人  顏福松律師
            鄭智元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
194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選偵字第45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劉馨正有如原判決事實欄（
    下稱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
    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共
    同犯意圖使人不當選而傳播不實之事罪（尚犯加重誹謗罪）
    刑。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
    理由。
三、上訴意旨略以：（一）本件共犯羅文、溫婕羽（下稱羅文等
    2人）與告訴人朱信強間早有重大仇怨，而有印製原判決附
    表所示內容之不實文宣（下稱系爭不實文宣）攻擊朱信強之
    舉，惟其並未隨之起舞。羅文等2人竟蓄意以請吃海產為由
    ，將其與劉麟貴牽扯其中。羅文遭起訴後，擬找其幫忙脫罪
    未果，復遭朱信強之威脅及利誘，聯手誣指其涉及本案。選
    舉期間，羅文等2人皆在其競選服務處出入，其等竟於散發
    之系爭不實文宣上具體署名散發者為羅文。則朱信強追究羅
    文等2人之刑責，必然牽扯其本人。原判決只依據羅文等2人
    不實、前後矛盾之供述，草率認其主導本案，與事實不符，
    且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二）事實欄認定其於民國107
    年l1月5日下午3時50分許，將檔案「朱信強.docx」傳至溫
    婕羽手機等情。然羅文等2人關於此部分之證言，顯有重大
    歧異，且羅文等2人提不出其傳檔案給溫婕羽手機之證據。
    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事實之認定欠缺證據及理由。（三）依羅
    文於第一審提出之監視器錄影光碟及譯文（下稱錄影光碟及
    譯文）所示，只有羅文等2人前往高雄市美濃區（下稱美濃
    區）中圳伯公土地公廟祈求勝選，沒有談論文宣內容及如何
    散發文宣。該次在土地公廟見面之時間，係在羅文等2人散
    發文宣之後，不可能談論文宣內容及如何散發文宣。是羅文
    等2人之證言具有重大瑕疵，不得採為認定其有罪之依據。
    （四）依羅文之證言，羅文為撇清與朱信強之關係，竟證稱
    其與朱信強毫無恩怨，且供稱其與朱信強並不相識。原判決
    一方面認定其有與羅文聯手打擊朱信強之動機，一方面質疑
    羅文不可能只基於個人怨隙，即一人單獨涉案，而堅指其涉
    案不移，有理由矛盾之違法。又羅文等2人分別關於其等散
    發系爭不實文宣之代價或動機，是因為其答應給付新臺幣（
    下同）l0萬元給溫婕羽，或介紹羅文工作等情之證言，有重
    大矛盾，且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五）羅文等2人均
    證稱與上訴人謀議散發系爭不實文宣之地點包括土地公廟。
    原判決既採信羅文等2人對其不利之證言，然事實欄卻未敘
    及該地點，僅籠統認定其在美濃區中正路之服務處、該服務
    處對面之居所，指示羅文應儘速製作及發送系爭不實文宣等
    情，有理由矛盾之違法。（六）羅文等2人是否與朱信強有
    重大恩怨？何以願意散發具名之系爭不實文宣？願意自行支
    付印刷系爭不實文宣之費用，並不怕遭朱信強提告刑事責任
    ？所為動機、原因為何等各節，為本案之基礎事實，原審皆
    未予調查，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判決不
    載理由之違法。
四、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
    認事並不違背證據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證人之陳
    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
    ，法院本得依其採證職權之合法行使，予以斟酌。若其基本
    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
    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原判決係綜合上訴
    人部分之供詞、證人朱信強、蔡世珍、鍾清輝（以上3人為
    告訴人）、羅文等2人、劉麟貴（以上3人為共同正犯）、傅
    順豪（益陞數位印刷公司〔下稱益陞公司〕店長）之證言、系
    爭不實文宣、錄影光碟及譯文、錄音檔對話譯文、第一審勘
    驗筆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暨卷內相關證據資料，
    相互勾稽，定其取捨，並於其理由欄（下稱理由欄）二之㈠
    至㈢詳敘其認定上訴人與朱信強均為107年高雄市議員選舉第
    一選區候選人，該次選舉之競選期間為107年11月14至23日
    間，劉麟貴為上訴人之助選人員；系爭文宣之內容如何屬於
    不實事項；上訴人如何指示羅文印製及發送系爭不實文宣，
    以及由劉麟貴督同羅文等2人前往益陞公司印製系爭不實文
    宣，待印製完畢後由羅文駕車搭載溫婕羽沿途發送等情，所
    為該當共同犯意圖使人不當選而傳播不實之事罪構成要件之
    理由甚詳。另引據錄影光碟及譯文，說明其何以認定：溫婕
    羽為本件之共犯；上訴人與溫婕羽於羅文散發本案不實文宣
    後之107年11月10日凌晨，相約在美濃區中圳伯公土地公廟
    見面之交談，依兩人交談內容，上訴人如何確有傳送不實文
    宣內容予溫婕羽之旨。就上訴人所為劉麟貴並非其助選員，
    沒有要求羅文到其服務處討論系爭不實文宣，也沒有將系爭
    不實文宣以手機傳送給溫婕羽，是之後才知道羅文有散發系
    爭不實文宣，本案是羅文故意對其栽贓等語；辯護人所為上
    訴人、劉麟貴與系爭不實文宣無關；溫婕羽於第1次警詢筆
    錄供稱係上訴人把系爭不實文宣親手交給羅文，嗣後改稱是
    傳送檔案到溫婕羽之手機，足見其所述不實；羅文提出錄影
    光碟及譯文時，稱是其與羅文等2人在場謀議散發系爭不實
    文宣之事，然檔案內未見此事，足見羅文所述虛偽，且羅文
    等2人就散發不實文宣之代價為何之所述，有所矛盾，可見
    證述為不實在。羅文等2人與朱信強素有恩怨，溫婕羽自陳
    朱信強對其表示不說出是一個人指使的話，我們會很糟糕，
    即等於朱信強對她有威脅舉動，才會對其誣指等語之辯解，
    認均不足採信，亦依調查所得，予以指駁。凡此，概屬原審
    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所為論列說明，與卷證資料悉相
    符合。原審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事
    實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定其取捨，予以判斷而為上訴人有
    罪之認定，尚非僅憑羅文等2人所為對上訴人不利之證言、
    羅文提出之錄影光碟及譯文，即行論罪，並無上訴意旨（一
    ）至（三）所指判決不載理由、認定事實欠缺證據或採證違
    法之情形。
五、原判決審酌羅文就其於本案所涉犯行之自白、溫婕羽之證言
    及卷內其他相關證據資料，已敘明其認定羅文所為係受上訴
    人指示，溫婕羽亦參與本案犯行之理由甚詳。至於羅文等2
    人是否與朱信強早有恩怨、上訴人是否答應給付溫婕羽10萬
    元及介紹羅文工作，屬於羅文等2人犯罪之動機，與羅文等2
    人事後所為不利於上訴人證言乃犯罪後之態度，無必然之關
    聯性。縱原判決一方面認定羅文與朱信強早有恩怨或上訴人
    曾答應給付羅文等2人金錢、介紹工作，另方面本於證據法
    則，採信羅文等2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言，亦無上訴意旨（
    四）所指理由矛盾、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可言。
六、有關犯罪事實之記載，必須儘可能以時間、地點、態樣及其
    他可資特定之方法予以描述，不致與其他犯罪互相混淆，並
    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起訴，俾得為防禦之準備
    。被告之犯罪事實若經合法起訴，且不致與其他犯罪互相混
    淆，無礙被告充分行使其訴訟防禦權，則法院在事實同一之
    範圍內，自得本於職權認定犯罪事實，適用法律而為判決。
    本件追加起訴書係起訴上訴人於其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
    107年11月5日凌晨某時許），要求羅文前往該犯罪事實欄所
    載地點（上訴人美濃區服務處）後，謀議由羅文與劉麟貴共
    同印製不實文宣，以便發送等情。雖與事實欄認定之時間（
    同年11月2日至5日凌晨間）、地點（上訴人美濃區中正路之
    服務處、該服務處對面之居所）略有出入，但無礙於事實之
    同一性。又原審審判長於審判期日，已就此部分事實訊問上
    訴人有何意見，予其充分行使訴訟防禦權之機會，有審判筆
    錄可稽。原判決另審酌卷內相關證據資料，本於採證職權之
    行使，未採信羅文等2人關於上訴人與羅文間上開謀議之地
    點尚包括土地公廟，而為上開時間、地點之認定，並無不合
    。上訴意旨（五）之所指，依上開說明，並非適法之第三審
    上訴理由。
七、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
    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
    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
    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
    ，若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自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未為
    無益之調查，無違法可言。原判決綜合卷內證據資料，已經
    載敘上訴人確有共同犯意圖使人不當選而傳播不實之事的論
    證，原審本於確信而為獨立之判斷，以事證已臻明確，未再
    就上訴意旨（六）所指各節，進行無益之調查，因於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自與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
    決理由不備之違法有別。
八、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係就原審採證職權之適法行使及於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之枝節，依憑己意指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之
    爭執，亦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
九、綜上，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上開得上訴
    第三審之上訴，既屬不合法，從程序上駁回，則與之有想像
    競合關係之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之輕罪部分（第一
    審亦為有罪認定），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
    列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本院無從併為實體上審判，
    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洪兆隆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邱忠義
                                  法　官  鄧振球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修弘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570號
上  訴  人  劉馨正                    



選任辯護人  顏福松律師
            鄭智元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194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選偵字第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劉馨正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共同犯意圖使人不當選而傳播不實之事罪（尚犯加重誹謗罪）刑。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
三、上訴意旨略以：（一）本件共犯羅文、溫婕羽（下稱羅文等2人）與告訴人朱信強間早有重大仇怨，而有印製原判決附表所示內容之不實文宣（下稱系爭不實文宣）攻擊朱信強之舉，惟其並未隨之起舞。羅文等2人竟蓄意以請吃海產為由，將其與劉麟貴牽扯其中。羅文遭起訴後，擬找其幫忙脫罪未果，復遭朱信強之威脅及利誘，聯手誣指其涉及本案。選舉期間，羅文等2人皆在其競選服務處出入，其等竟於散發之系爭不實文宣上具體署名散發者為羅文。則朱信強追究羅文等2人之刑責，必然牽扯其本人。原判決只依據羅文等2人不實、前後矛盾之供述，草率認其主導本案，與事實不符，且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二）事實欄認定其於民國107年l1月5日下午3時50分許，將檔案「朱信強.docx」傳至溫婕羽手機等情。然羅文等2人關於此部分之證言，顯有重大歧異，且羅文等2人提不出其傳檔案給溫婕羽手機之證據。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事實之認定欠缺證據及理由。（三）依羅文於第一審提出之監視器錄影光碟及譯文（下稱錄影光碟及譯文）所示，只有羅文等2人前往高雄市美濃區（下稱美濃區）中圳伯公土地公廟祈求勝選，沒有談論文宣內容及如何散發文宣。該次在土地公廟見面之時間，係在羅文等2人散發文宣之後，不可能談論文宣內容及如何散發文宣。是羅文等2人之證言具有重大瑕疵，不得採為認定其有罪之依據。（四）依羅文之證言，羅文為撇清與朱信強之關係，竟證稱其與朱信強毫無恩怨，且供稱其與朱信強並不相識。原判決一方面認定其有與羅文聯手打擊朱信強之動機，一方面質疑羅文不可能只基於個人怨隙，即一人單獨涉案，而堅指其涉案不移，有理由矛盾之違法。又羅文等2人分別關於其等散發系爭不實文宣之代價或動機，是因為其答應給付新臺幣（下同）l0萬元給溫婕羽，或介紹羅文工作等情之證言，有重大矛盾，且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五）羅文等2人均證稱與上訴人謀議散發系爭不實文宣之地點包括土地公廟。原判決既採信羅文等2人對其不利之證言，然事實欄卻未敘及該地點，僅籠統認定其在美濃區中正路之服務處、該服務處對面之居所，指示羅文應儘速製作及發送系爭不實文宣等情，有理由矛盾之違法。（六）羅文等2人是否與朱信強有重大恩怨？何以願意散發具名之系爭不實文宣？願意自行支付印刷系爭不實文宣之費用，並不怕遭朱信強提告刑事責任？所為動機、原因為何等各節，為本案之基礎事實，原審皆未予調查，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
四、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證據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本得依其採證職權之合法行使，予以斟酌。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原判決係綜合上訴人部分之供詞、證人朱信強、蔡世珍、鍾清輝（以上3人為告訴人）、羅文等2人、劉麟貴（以上3人為共同正犯）、傅順豪（益陞數位印刷公司〔下稱益陞公司〕店長）之證言、系爭不實文宣、錄影光碟及譯文、錄音檔對話譯文、第一審勘驗筆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暨卷內相關證據資料，相互勾稽，定其取捨，並於其理由欄（下稱理由欄）二之㈠至㈢詳敘其認定上訴人與朱信強均為107年高雄市議員選舉第一選區候選人，該次選舉之競選期間為107年11月14至23日間，劉麟貴為上訴人之助選人員；系爭文宣之內容如何屬於不實事項；上訴人如何指示羅文印製及發送系爭不實文宣，以及由劉麟貴督同羅文等2人前往益陞公司印製系爭不實文宣，待印製完畢後由羅文駕車搭載溫婕羽沿途發送等情，所為該當共同犯意圖使人不當選而傳播不實之事罪構成要件之理由甚詳。另引據錄影光碟及譯文，說明其何以認定：溫婕羽為本件之共犯；上訴人與溫婕羽於羅文散發本案不實文宣後之107年11月10日凌晨，相約在美濃區中圳伯公土地公廟見面之交談，依兩人交談內容，上訴人如何確有傳送不實文宣內容予溫婕羽之旨。就上訴人所為劉麟貴並非其助選員，沒有要求羅文到其服務處討論系爭不實文宣，也沒有將系爭不實文宣以手機傳送給溫婕羽，是之後才知道羅文有散發系爭不實文宣，本案是羅文故意對其栽贓等語；辯護人所為上訴人、劉麟貴與系爭不實文宣無關；溫婕羽於第1次警詢筆錄供稱係上訴人把系爭不實文宣親手交給羅文，嗣後改稱是傳送檔案到溫婕羽之手機，足見其所述不實；羅文提出錄影光碟及譯文時，稱是其與羅文等2人在場謀議散發系爭不實文宣之事，然檔案內未見此事，足見羅文所述虛偽，且羅文等2人就散發不實文宣之代價為何之所述，有所矛盾，可見證述為不實在。羅文等2人與朱信強素有恩怨，溫婕羽自陳朱信強對其表示不說出是一個人指使的話，我們會很糟糕，即等於朱信強對她有威脅舉動，才會對其誣指等語之辯解，認均不足採信，亦依調查所得，予以指駁。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所為論列說明，與卷證資料悉相符合。原審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事實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定其取捨，予以判斷而為上訴人有罪之認定，尚非僅憑羅文等2人所為對上訴人不利之證言、羅文提出之錄影光碟及譯文，即行論罪，並無上訴意旨（一）至（三）所指判決不載理由、認定事實欠缺證據或採證違法之情形。
五、原判決審酌羅文就其於本案所涉犯行之自白、溫婕羽之證言及卷內其他相關證據資料，已敘明其認定羅文所為係受上訴人指示，溫婕羽亦參與本案犯行之理由甚詳。至於羅文等2人是否與朱信強早有恩怨、上訴人是否答應給付溫婕羽10萬元及介紹羅文工作，屬於羅文等2人犯罪之動機，與羅文等2人事後所為不利於上訴人證言乃犯罪後之態度，無必然之關聯性。縱原判決一方面認定羅文與朱信強早有恩怨或上訴人曾答應給付羅文等2人金錢、介紹工作，另方面本於證據法則，採信羅文等2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言，亦無上訴意旨（四）所指理由矛盾、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可言。
六、有關犯罪事實之記載，必須儘可能以時間、地點、態樣及其他可資特定之方法予以描述，不致與其他犯罪互相混淆，並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起訴，俾得為防禦之準備。被告之犯罪事實若經合法起訴，且不致與其他犯罪互相混淆，無礙被告充分行使其訴訟防禦權，則法院在事實同一之範圍內，自得本於職權認定犯罪事實，適用法律而為判決。本件追加起訴書係起訴上訴人於其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時間（107年11月5日凌晨某時許），要求羅文前往該犯罪事實欄所載地點（上訴人美濃區服務處）後，謀議由羅文與劉麟貴共同印製不實文宣，以便發送等情。雖與事實欄認定之時間（同年11月2日至5日凌晨間）、地點（上訴人美濃區中正路之服務處、該服務處對面之居所）略有出入，但無礙於事實之同一性。又原審審判長於審判期日，已就此部分事實訊問上訴人有何意見，予其充分行使訴訟防禦權之機會，有審判筆錄可稽。原判決另審酌卷內相關證據資料，本於採證職權之行使，未採信羅文等2人關於上訴人與羅文間上開謀議之地點尚包括土地公廟，而為上開時間、地點之認定，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五）之所指，依上開說明，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七、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自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未為無益之調查，無違法可言。原判決綜合卷內證據資料，已經載敘上訴人確有共同犯意圖使人不當選而傳播不實之事的論證，原審本於確信而為獨立之判斷，以事證已臻明確，未再就上訴意旨（六）所指各節，進行無益之調查，因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與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有別。
八、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係就原審採證職權之適法行使及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之枝節，依憑己意指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之爭執，亦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
九、綜上，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上開得上訴第三審之上訴，既屬不合法，從程序上駁回，則與之有想像競合關係之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之輕罪部分（第一審亦為有罪認定），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本院無從併為實體上審判，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洪兆隆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邱忠義
                                  法　官  鄧振球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修弘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